
商务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新纪元租赁有限公司等企业

为第四批融资租赁试点企业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

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1/2021_2022__E5_95_86_E

5_8A_A1_E9_83_A8_E3_c80_301230.htm 商务部、国家税务总

局关于确认新纪元租赁有限公司等企业为第四批融资租赁试

点企业的通知(商建函〔2007〕95号 2007年8月7日)吉林省、山

东省商务主管部门、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： 你厅（委、

局）《关于推荐新纪元租赁有限公司参加融资租赁业务试点

的请示》（吉商市场字〔2007〕67号）和《关于推荐国泰租

赁有限公司列为国家融资租赁业务试点企业的请示》（鲁经

贸流字〔2007〕92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新纪元租赁有限

公司、国泰租赁有限公司两家企业作为第四批内资融资租赁

业务试点企业。 请你们按照《商务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从

事融资租赁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商建发〔2004〕560号）

和《商务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内资融资租赁试点监管

工作的通知》（商建发〔2006〕160号）有关要求，建立健全

监管机制，督促试点企业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及试点有关

文件规定，积极稳妥开拓业务，依法缴纳税收，按时上报经

营信息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